吉水财购投诉﹝2025﹞5号

关于吉水县思源学校运动场及篮球场等

改造工程投诉处理决定

    一、项目名称：吉水县思源学校运动场及篮球场等改造工程

二、项目编号：（项目编号：JATK-GKZB-2025-008）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丰磊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吉州大道50号H幢店面夹屋-08室，店面1-08室
法定代表人：聂胜莉      联系电话：15179629372
授权代表:徐春艳       联系电话：17808816803

被投诉人1：吉水县思源实验学校

地址：吉水县万里大道30号
被投诉人2：江西天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青原区财富广场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18870632190
四、基本情况
本项目于2025年7月22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采购公告，7月29日项目完成开标，7月30日结果公示，中标供应商为江西兴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西天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收到江西丰磊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吉水县思源学校运动场及篮球场等改造工程提出的质疑，并于7月29日对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回复不满意，8月7日向吉水县财政局提起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第二点采购要求材料中的所有要求(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原件彩色扫描件和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查询结果截图(查询网址为http://cx.cnca.cn/)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要求提供水泥混凝土、LED太阳能路灯的发票及检测报告条件设置不合理。

（二）投诉请求

请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取消江西兴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中标资格。还望贵单位能够认真对待并妥善处理我公司提出的投诉问题，还各潜在投标人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投标环境，我公司将保留申诉和举报的权利，必要时本公司将请求监管部门介入。

（三）调查情况

为核实投诉事项情况，我局政府采购股组织相关技术专家对投诉人所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调查，并调阅了该项目采购文件进行核查，事实查明及认定如下：
关于投诉事项：1.投诉人称“要求提供水泥混凝土、LED太阳能路灯的发票”与事实不符，根据调查，本项目谈判文件中只要求检测报告原件彩色扫描件和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查询结果截图，没有要求提供水泥混凝土、LED太阳能路灯的发票。2.采购需求的水泥混凝土、LED太阳能路灯技术参数为是采购人为实现项目目标，拟采购的主要标的需要满足主要参数。其中，比表面积、安定性、抗折强度、抗压强度为水泥混凝土主要性能参数；显色指数、总光通量维持率、光效、耐久性、浪涌（雷击）性能、防护性能、防腐性能、抗老化性能等都为LED太阳能路灯主要性能参数，都与工程质量直接相关。3.该要求不属于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性待遇。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五、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上述投诉事项不成立，依法驳回投诉，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吉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5年8月15日                                                      



